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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瑛：社会主义民主的伦理意蕴

刘丽瑛

    〔摘要〕 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国体性质和民主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

态。在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民主的实质是主体自主,同时还隐含着对伦理道德公正的确认和肯

定。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要认识到: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的弘扬;民主不是多

数群体压制少数群体,而是既尊重多数又尊重少数;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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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国体性质和民主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民主文化具

有民主制度本身所无法具有的然而又是民主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功能和作用: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

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文化的力

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因此,仅仅有了民主的形式是不够的,真正的

民主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个内容就是使民主内化为人的心理定势,变成一种道德的力量和

伦理的观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伦理观念的民主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因此,对民主的伦理意

蕴进行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民主的政治学涵义 

在谈民主伦理观之前,我们应先对民主的政治学涵义作一了解。一般认为,“民主”是一个政治概

念。民主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观念到一种理论再到一种制度的发

展过程。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活动,首先是从行为方式开始的。原始社会的民主行为方式被恩格斯

称之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1)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主制则一直受到冷落,直到19世

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才得到了

真正开发的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日趋完善。20世纪,民主化则成为一种世界性

的进程,形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民主政



治作为剥削阶级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民主政治,在反封建专制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

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

利益,它的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民

主政治,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最广泛、全面、真实的民

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常用以表示具有平等、自由性质和特征的状态、

现象。广义的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价值,是人们在评价某种制度和行为时的价

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另外,民主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民主意识(即在一定的社会历

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民主的内在结构形成的观念。完整的民主意识包括人们对于民主的一切认识和

看法,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权利、法律、经济、政治结构、社会一般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内

容)和民主精神(即社会成员以一种独立的人格,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品格)。虽然广义的民主拓

展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但它仍仅限于对“民主”作政治学的分析。正确分析民主的方法应当

是“把民主广义地理解为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中自由而平等的关系的原理。”(2)“应当把民主主

义理解为涉及从日常生活到生产、分配、政治、教育、文化的广泛的社会一切范围的东

西。”(3)只要有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民主问题。非政治领域民主问题的存在,表明把民

主仅仅看作政治范畴是不够的。由此看来,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范畴。 

二、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内涵 

对于广义民主的政治学分析,也涉及到了民主的某些道德属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作为一种精

神状态,就已具备了一定的道德意义。”(4)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一种观念、思想的外化。只有

当民主的观念、思想和意识渗透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并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关系时,才能

为规范、制度的产生提供基础。而具有道德内涵的民主,也理应成为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使之

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一种准则。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涵义应当是:在现实社会的民

主生活中,人们在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人们对自己事务的自主决定,依靠人的善

恶观念、心理、传统习惯和道德舆论来维系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观

念,它是民主内化为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即内心信念、羞耻心、责任感和荣誉感等)的结果。 

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义上的民主的实质、精髓或基本精神是尊

重人格与权利自主即人的主体自主。人的主体自主包涵了两方面的内容,就是使人“成为一个

人”和“尊敬他人为人”。首先,“使人成为一个人”就是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做人的资格和

尊严;其次,是“尊敬他人为人”即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使人“成为一个人”是“尊敬他人为



人”的前提和基础;而“尊敬他人为人”则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必要条件。二者是互相依存,

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道德意义上的民主则更侧重于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 

既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民主的实质是主体自主,那么由此可以引申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

应包括的一些道德内容。首先,主体自主反映出的是道德意志的自由。人的道德意志自由是人的基

本权利。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为实现选择的自由提供前提条件。而选择的意义就在于没有强迫的条

件下选取自己所偏爱的行动方案。没有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才能保持完整,实现意志和行为的统一;

没有强迫,才会产生责任。 

其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平等。民主把平等待人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

原则。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

信念和行为的平等的尊重。只有在别人的自主选择与自己的意愿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才是民主

意义的真正所在。 

再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权利自主。权利自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在个人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

个人有独立地处理属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在社会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公民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

利,即政治参与权。这种权利不仅使社会成员变成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

人,同时,也使每个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即公民。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还隐含着对道德公正的确认和肯定。道德公正是指在道德上公平地对

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道德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要想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应在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对待中均衡考虑双方的利益。这种均衡考虑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理解。从积极方面

看,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的利益视为一共同体,主动积极地去为他人谋利益,甚至为他

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从消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另外任何一

个人的利益看成同自己的利益同等重要,同时不应当以任何借口擅自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其

中最基本的一条还在于不侵犯他人之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权利。正义的核心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利

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所蕴含的一种理念。 

三、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注意的问题 

明确了作为道德范畴的民主内涵,可以澄清我们对民主的一些模糊认识。首先,民主不是对个人的

否定,而是对个人的弘扬。民主的最初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在公共事务中

必须服从“人民”这个集体或整体。但是服从这个整体并不等于忽视个人在集体中的价值与意

义。因为人民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

的身体和精神,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同时,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也是平等的,不允许存在任何特



权。如果否定了个人的这些权利也就否定了整体的权利,民主也就不复存在。在真正民主的社会

里,任何权力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每个个体拥有基本的

自由权利,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基础上的。因此,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人格

与权利的尊重与高扬。 

其次,民主不是多数群体任意压制少数群体,而是既尊重多数又尊重少数。民主的原意就是“多数

人的统治”,即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这并不能得出多数可以任意压制少数人的结

论。因为少数服从多数是与多数尊重少数相统一的,而不是相分离的。多数裁决的效力只能约束、

规范人们的行动,而不能限制、妨碍思想的自由。真正的民主允许少数人与多数人一样拥有陈述自

己的观点的权利和机会,多数人应保护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少数人,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并不歧视他

们,不打击迫害他们。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

利。”这正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最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今天只有少

数人赞成的观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观点。当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之后,也就不可能保证其

他多数人的权利不会再被剥夺。因此,民主不仅是“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求对少数人的权利加以

尊重和保护。 

最后,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人民享有当家作

主的权利。但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义务,这正是民主社会中,国家与公民之间内

在关系的一种体现。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割裂二者,必将导致一种非民主状态的产生,使社会退回

到阶级对立的“臣民”社会中去。因此,在讲权利的同时更应该讲义务。 

明确了民主伦理观的内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民主实现所依赖的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还

必须有作为道德化的民主给予支持,才能使其得到巩固和加强并促其实现。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建设

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了解民主伦理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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